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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转卖药品一不留神成为犯罪
只因在网上转卖了父母去世后留下的药品，一女子被一审判处贩毒罪。虽

然经过一年多的再审后，最终检察机关撤回了起诉，但她的生活已经被打乱
了。江苏圣典（常州）律师事务所陈鑫律师提醒，很多人以为像贩毒之类的犯罪
离自己很遥远，其实不然，看似平常的转卖药品等行为，都有可能触及贩毒罪等
罪名，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

据澎湃新闻报道：1976年出生的
廖华，此前在广州从事会计、行政等工
作。2023年8月，她被山东滨州市阳
信县警方跨省抓捕，次日凌晨被取
保。廖华被警方抓捕是因为涉嫌贩
毒，这和她一个月前在微信群中以260
元转卖药品的行为有关。

廖华称，她的父母都有基础病，身
体不太好，父亲还患有结直肠癌晚期，
医生给开了一些止痛药。2023年 1
月，因感染新冠，父亲的身体日益变
差，最终不幸去世。两个月后，她的母
亲也因病去世。父母去世后留下了一
些药，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理，有病友告
诉她，可以进病友们组成的药转群。

2023年7月8日，一名昵称“王”
的群友添加了廖华的微信，廖华给对
方发了父母留下药品的照片，并询问
对方要哪款药品，对方直接问“泰勒宁
和曲马多少钱”。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双方约定，廖华出售5盒盐酸曲马多缓
释片和氨酚羟考酮片，并赠送2盒已经
开封使用过的这两款药品，共收取对
方 260元。购药一方让廖华邮寄药
品，留下的收货地址在阳信县。

案件材料显示，从廖华处购买上
述药品的人名叫董某祥，是阳信县的
一名吸毒人员。

证据中的一份笔录显示，收到药品
后不久，董某祥便主动开车到当地派出所
反映称，其从网上买到了国家管制的药
品，是未经处方就买到的药品，这些药品
都是精神麻醉类药品，也可以算是毒品。

相关聊天截图显示，今年8月下旬，
曾联系廖华买药的上述微信账号又在药
转群“冒泡”，想加其他转让药品的群
友。廖华表示，她怀疑此人在“钓鱼”。

阳信县检察院指控，2023年7月8
日，廖华将其父亲去世后所剩余药品
照片，发至一微信药转群进行售卖。
同日，阳信县吸毒人员董某祥联系廖
华购买部分药品。随后，二人约定廖
华以260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有的50

片盐酸曲马多缓释
片（规格 0.1g）和 22
片氨酚羟考酮片（规
格 5mg）售卖给董某
祥。交易过程中，董
某祥通过微信明确
告知廖华其系吸毒

人员，购买上述药品以替代毒品使
用，廖华仍予以销售。经鉴定，盐酸
曲马多缓释片中检出曲马多成分，氨
酚羟考酮片中检出羟考酮成分。

阳信县法院认为，廖华违反国家
对毒品的管理规定，以牟利为目的，贩
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
的精神药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
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与罪名成
立，法院予以确认。廖华自动投案并
如实陈述其主要犯罪事实，并自愿认
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罚。公诉机关
的量刑建议适当，法院予以采纳。对
辩护人提出的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
罚的意见，不予支持。阳信县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廖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
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处罚金
1000 元，并继续追缴廖华犯罪所得
260元，上缴国库。

一审判决书显示，廖华对起诉书
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无异议，并自
愿认罪认罚，但她辩称，该药是其父
母离世留下的，因为医院不回收才在
微信药转群转卖，对这个问题不敏
感，不知道问题会那么严重，也不知
道购药方提到的“溜冰”是吸毒的意
思等。廖华不认为自己贩毒了，但承
认出售处方药的确有过错在先，在律
师的建议下才认罪认罚，是希望获得
不起诉。

因不服一审判决，廖华选择上诉，
并在二审中更换了辩护律师。二审辩
护律师表示，涉案药品系廖华父亲去
世后留下，廖华对药品的性质、功能的
认知停留在“治病”“止痛”层面；廖华
在药转群转让药品，是病友之间互相
交换所需药品的行为；廖华没有贩卖
毒品的动机、目的，她不是涉毒人员，
贩卖毒品的目的不是为了牟利，此案
中她出售7盒药品仅收取260元，扣除
医院购买所花的费用，并没有获利，也
没有希望以此获利。

2023年10月底，此案二审在滨州
中院开庭审理。二审中，公诉机关曾
建议法院对廖华定罪免罚，但廖华坚
持认为自己无罪，她的辩护律师为其
作了无罪辩护。之后，滨州中院将此
案发回重审。今年9月重审期间，阳信
县检察院撤回对此案的起诉。目前，
该不起诉决定已经生效。

转卖父母生前用的处方药
女子一审被判贩毒罪

记者：我国刑法中对于
贩毒罪是如何规定的？

陈鑫：我国《刑法》第
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
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
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予以刑事处罚。

我国自有刑法以来，就
设定了贩毒罪。1979年《刑
法》中，对毒品犯罪量刑不
重。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决定，将贩毒罪的最
高刑提高到死刑。1997年
再次修订，一是增加了走私、
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不论
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的规定；
二是增加规定了甲基苯丙胺
的处刑数量标准；三是增加
了单位犯罪如何处罚的规
定；四是增加了“向未成年人
出售毒品从重处罚”的规
定。此后未再修改。

记者：构成贩毒罪需要
满足什么样的具体条件？

陈鑫：刑法规定的“贩
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
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
的而非法收买的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购买毒
品者和销售毒品者之间，往
往存在起牵线搭桥作用的
中间人。在定性时，应当结
合中间人的目的和行为进
行综合判断。中间人为了
帮助销售毒品的人卖出毒
品而牵线搭桥的，应当构成
贩卖毒品罪；中间人只是出

于亲友等情谊，或者不忍
心、同情吸毒者毒瘾发作，
而代为购买时，若中间人代
为购买的毒品已达到法定
数量，中间人和委托人都可
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
犯，如未达到法定数量，则
属于一般的违法行为，由公
安机关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
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
卖的，无论是否牟利，中间
人都会以相关毒品犯罪的
共犯立案追诉。

记者：为什么案例中的
罪行认定最终会出现反转？

陈鑫：《刑事诉讼法》对
于不起诉的情形也是有明
确规定的，第16条就规定
了依法不追诉的六种情形：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不认为是犯罪的；（2）犯
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
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
诉的；（5）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规
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本案适用了第一种情
形，当事人虽然有在网络上
销售药品的行为，但综合其
目的、销售价格、到案过程
和到案后的态度，可以认定
其对所销售的药品的认知，
确实停留在普通药品的层
面。而贩毒罪首先要求当
事人主观上明知销售的是

毒品，对于“明知”的判断又
要综合当事人一连串的行
为进行分析，本案当事人前
后的行为不应当认为是犯
罪，她只是想将闲置药品变
现，因此被免于起诉。

记者：案例中的当事人
虽然最终被免于起诉，但她
买卖药品的行为是否会涉
及其他犯罪？

陈鑫：私下买卖处方药
的行为也会构成其他犯罪
比如非法经营罪。根据《刑
法》第225条的规定，未经
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
他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
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
非法经营罪。处方药属于
限制买卖的物品，因此非法
出售处方药可能触犯此罪
名。如果情节严重，可被处
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同时，《刑法》第141条、
第142条分别对生产、销售、
提供假药罪和劣药罪作出规
定，如果在买卖时不能对药
品的质量有正确的认识，就
可能触犯这两个罪名。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清
醒的认识，谨慎处理相关药
品，避免承担刑事责任。

私下买卖处方药
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罪名

记者：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该如何加强对毒品的
辨别？

陈鑫：最高检、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
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三）》第13条规定，毒品是
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
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
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
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特别是近年来，各种新
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极具
隐蔽性和诱惑性，比如那些
包装类似“可乐”“跳跳糖”

“奶茶”“邮票”的新型毒
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
要保持高度警惕，不仅要不
摸不碰，更要远离持有新型
毒品的人。

我向大家提供拒毒防
毒“五不要”：一、不要接受
陌生人的物品，尤其是入口
的香烟、茶叶等；二、不要经
常出入夜店等场所；三、不
要听信毒品能治病、使人快

乐、忘却烦恼等话语，古往
今来从来没有吸毒者健康
过，无一不是深陷痛苦；四、
不要结交有吸毒行为的人，
对于有吸食毒品倾向的朋
友，应尽力劝阻或报告公安
机关，及时进行戒毒；五、不
要相信“吸一口就好”的谎
言，切记“吸毒一口，掉入虎
口”。

记者：在日常处理药品
时，该如何避免出现涉毒的
情况？

陈鑫：我们在日常购药
时，尽量做到：选择正规的
药店、医院或者其他合法渠
道，不要购买来源不明或者
价格异常低廉的药品；在购
买药品时，应该认真查看药
品的包装、标签、说明书等
信息，确保药品的名称、规
格、批号等信息与购买要求
一致；不要自行购买处方药
或者需要医生处方才能购
买的药品，应该按照医生的
嘱咐和处方购买药品；如果

从非正规机构处购药，一定
要保存来往的聊天记录、短
信等书面信息，证明自己的
购药需求，以免产生不必要
的误会。

而根据《药品管理法》的
规定，药品属于特殊商品，个
人是不得转卖或销售药品
的。因此如果家里有剩余药
品想要处理，没有过保质期、
药品密封保存完好的，可以
退给提供药品回收服务的医
院，但如果过了保质期，就只
能当成垃圾处理了。

日常生活中切记拒毒“五不要”

陈鑫 江苏圣典（常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